
合肥工业大学文件
合工大政发〔2017〕35 号

关于印发《合肥工业大学实验人员实验教学工作量
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《合肥工业大学实验人员实验教学工作量管理暂行办

法》经 2017 年 5 月 4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合肥工业大学实验人员实验教学工作量管理暂

行办法》

合肥工业大学

2017 年 5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

合肥工业大学实验人员实验教学工作量管理暂行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实验教学管理，深化实验教学改革，科学

合理评价实验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劳动，激励实验教师和实

验技术人员积极投入实验教学工作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，特

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1、本办法中所指的实验教学包括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

生实验教学。

2、本办法适用于开展实验教学的实验人员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实验人员应协调实验安排，与开课教师分工合作，共同

完成实验教学任务。其工作内容有：

1、做好实验前仪器设备准备、实验中辅助、实验后仪

器设备整理归置；

2、协助开课教师抓好课程建设及循环改进、做好实验

过程指导、开展课后辅导和答疑、批改实验报告、做好实验

考核。

三、实验教学工作量计算

1、课程实验工作量

课程实验是指教学计划中一般课程内包含的实验教学

部分和单独设立的实验课程实验，其教学工作量按照如下公



式计算：

实验教学工作量=实验学时×学生人数×实验类别综合

系数

式中：

实验学时是指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实验教学学时数；

学生人数是指教学班实际学生人数；

实验类别综合系数是综合考虑实验类别、实验内容以及

工作分工等因素后确定的，其具体值见下表：

实验类别 实验类别综合系数

上机、非理工类专业实验 0.01

基础课实验 0.025

理工类专业实验 0.03

注：上机实验是指不使用其他硬件，完全在计算机上完

成的实验。

2、课程设计实验工作量：

课程设计实验是指教学计划中课程设计内包含的实验

部分。其教学工作量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实验教学工作量=0.02×实验学时×学生人数

式中：

实验学时是指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实验教学学时数。如教

学计划中给出的是实验学分，则 1 学分按 16 学时计算；

学生人数是指教学班实际学生人数。



3、校内实训、实习工作量

校内实训、实习是指在校内实验室完成的教学计划中的

实训和实习任务。其教学工作量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实验教学工作量=0.3×完成周数×学生人数

式中：

完成周数是指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际周数；

学生人数是指教学班实际学生人数。

4、其他非教学计划内实验教学内容的工作量

各学院开展非教学计划内的实验教学，事先需申报备案，

获批后方可执行，并依据教学内容性质采用相应公式计算实

验工作量。没有申报备案的，不计算工作量。

四、实验教学工作量核算管理

1、各学院负责实验教学执行、统计和工作量计算；

2、教务部负责实验教学工作量的核查和管理；研究生

院负责研究生实验教学工作量的管理、核查。

五、附则

1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合肥工业大学实验

教学工作量及酬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合工大政发〔2005〕87

号）废止。

2、各学院可在本办法基础上，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制定

学院具体的考核管理细则。

3、本办法由教务部、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